
製表日期：111年01月14日表17-3-0(108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百分比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財產交易
所得利息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營利所得合　　計 退職所得機會中獎
所得 其他所得

納稅單位 薪資收入
稿費所得租賃及權

利金 股利所得執行業務
所得 薪資所得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277565 100.00 227.100.450.081.510.0114.140.330.502.5810.763.155.88 60.60

第2分位 1277565 100.00 149.260.380.041.230.019.000.240.322.586.352.263.52 74.07

第3分位 1277565 100.00 125.580.320.031.170.028.080.210.262.515.772.102.84 76.68

第4分位 1277565 100.00 108.150.310.031.170.058.980.190.272.615.492.392.57 75.95

第5分位 1277565 100.00 79.100.530.041.790.3019.050.140.352.863.673.311.68 66.28

合    計 6387825 100.00 97.860.450.041.550.1915.020.170.322.754.602.912.20 69.81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，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。
　　　　　（三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。
　　　　　（四）申報大於歸戶為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大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。
　　　　　（五）薪資所得為薪資收入減去薪資費用(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或必要費用)之餘額。
　　　　　（六）薪資收入為未減去薪資費用之薪資總收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七）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